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就日前發生的一宗致命意外所進行的簡短分析 

 

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所有吊運工序所使用的機械、器具部件、以至操作員皆屬《工廠及工業經營(起重

機械及起重裝置)規例》(香港法例第 59J 章) 監管，而由於涉及重型機械和沈重

貨件，以致每次發生意外往往都容易衍生重大傷亡。在上星期，鰂魚涌太古坊便

發生了一宗前線僱員因吊運過程中的下墮重物而引致傷重身亡的致命意外。香港

工人健康中心 (「工健」) 對有關事故的發生表示震驚，亦對受害人的親屬表達

最深切的慰問。 

 

過往本港甚少有公開的意外事故成因分析，或因而令外界對每宗意外背後的原因

有所忽略，亦影響日後的職業健康安全 (「職安健」) 改善發展。就是次事故的

可能發生原因和成因，工健嘗試從傳媒的報導及拍攝的現場環境片段中的資料作

出分析並予社會各界分享，讓大眾和前線工作者對意外背後的危害有所警惕，從

而減少這些不幸意外的再次出現： 

 

事發背景及經過 

 

 上址內一家租戶的承建商正進行玻璃更換工程，工程公司的貨車正在地庫停

車場內使用吊臂和尼龍帶卸下一批玻璃。 

 該些玻璃合共 20 塊，約 1.3 米乘 3 米、厚 1.8 厘米，重量共約 2 噸。該尼龍

帶懷疑出現斷裂，令整批玻璃在吊運期間從半空中墮下。 

 受害人為受僱於大廈承建商的倉務員，並非涉事工程承建商的員工，該過程

亦非其負責工作範圍；期間懷疑因協助卸貨工人「睇位」時出現意外而牽涉

其中，走避不及下被整批玻璃壓中頭部導致傷重不治。 

 

事故分析 

 

 「人」： 

 負責吊運的工人或許只懂得基礎的吊臂操作、行內慣用的玻璃塊綑綁方

式和基本的設備器具狀態目視檢查技巧，卻對工作環境圍封和管理、甚

或在計算負荷物的總重量和所用器具當時狀態的實際最高安全操作負

荷未有作出慎重考慮，加上在拖工前未有就過程進行全面的風險評估，

因而作出在未有圍封工作範圍的情況下使用該條可能已出現老化並不

勝負荷的尼龍帶、吊起重達 2 噸玻璃塊的錯誤行為決定。 

 受害人本身未有接受與吊運工序和訊號員的相關訓練，對期間可能出現

的危害和風險一無所知，亦難以保護自己。 



 

 

 「機」： 

 雖然相關法例已訂明所有起重裝置都必須每半年進行的安全測試，合格

方能繼續被使用，但因著時間、天氣、使用次數、使用方式和儲存狀況

等，該條尼龍帶或已出現不同程度的損耗，令其實際最高安全操作負荷

已較此前在測試中所得的或出廠時的數值為低，因而未能足夠承受玻璃

塊的重量。 

 若玻璃塊在吊運時的擺動速度過快，亦會大大增加額外拉力，形成更大

負擔。 

 

 「物」、「法」： 

 該 20 塊玻璃塊以整體方式一同吊運，令起重機械和相關部件(包括尼龍

帶)承受巨大負擔。 

 

 「環」： 

 吊運玻璃塊期間，該工作區域未有按法例要求被妥善圍封，亦導致作為

「暫時訊號員」的受害人在不懂得的情況下站得太近，在玻璃塊墮下時

無從躲避。 

 

改善建議 

 

 「人」： 

 所有吊運工序應由具備充分知識、豐富經驗及曾受適當訓練的合資格人

員作為現場監督，並由最少 2 至 3 名工人同時負責進行：一名操作員和

一名吊索工(兼任訊號員)，若有關環境令前兩者的視線皆可能出現阻擋，

便需加設額外一名訊號員，以確保過程中不會因人手不足而出現「暫時

員工」的情況。 

 除法例中訂明須接受過訓練的操作員外，所有其他與吊運工序相關的工

人亦都必須接受相關培訓並持有合格證明書，以確保具備所有基礎安全

知識和要求，當中須包括安全區域圍封的計算和各種訊號手勢等內容。 

 在每次吊運工作進行前，僱主或獲授權管理層都必須就有關工作程序向

操作員和其他工人提供充足的資料及清晰的指導。 

 

 「機」： 

 業界和工人必須妥善使用、存放和保養各種起重機械及相關裝置部件，

令其不會因不必要的人為因素而加速損耗或遭受破壞。 

 同時亦要適時更換相關器具，不可存有冒險心態、繼續使用已受損的裝

置部件，導致本可避免的意外發生。 



 

 為加強操作員和其他工人在吊運工序時的溝通，僱主必須提供適當且足

量的通訊系統，以確保整個團隊皆能妥善傳達及接收清晰的指示。 

 

 「物」、「法」： 

 每次進行吊運工作前，僱主或獲授權管理層都必須安排具備專業知識和

經驗的合資格人士就實際工作地點的現時各種情況和所用設備器具的

狀態進行全面的風險評估及訂立安全吊運工作程序。當有關風險評估報

告未有任何不符合安全情況 (例如：機械及器具的狀態符合吊運物的安

全需要)、而安全工作程序得到僱主或獲授權管理層的書面確認 (例如：

拖工區域已得到妥善圍封) 後，該吊運工作方可進行。 

 當發現手上器具的當時狀態與實際最高安全操作負荷，不足以應付負荷

物的總重量，必須將有關負荷物分柝，以減少每次吊運的負荷，讓每分

每秒都能夠在安全情況下完成工作，而非鋌而走險、冒險行事。 

 

 「環」： 

 為確保一旦發生意外時不會導致人身傷害，吊運時必須使用具實際效用

的物品圍封有關區域，如圍欄、「雪糕筒」、彩帶等，以讓他人清楚看到

該區域而不致走近。 

 而除了基本工作空間，有關區域亦要預留緩衝範圍，以免可能出現的吊

運品搖晃或散射而導致更大面積影響。 

 所有身處吊運工序附近的人士，包括吊索工和訊號員，亦要站在圍封區

域以外，不要走近，以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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